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了公司《2025
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为便于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公司定于 2026年 5月 25日（星期一）15:30-16:3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 2025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30-16:3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参加人员

董事长 沈小兵先生

董事兼总经理 贾昊雯女士

独立董事 宋铁成先生

独立董事 高菁女士

独立董事 黄林奎先生

财务总监 张杰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励京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5:30-16:3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xP96hHM7EA或

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5日前进行会前提

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四、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戴源

电话：025-69675865
邮箱：pt_daiyuan@cetc.com.cn
五、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200468 证券简称：宁通信B 公告编号：2026-020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的股票

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召开

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召开地点：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通岛路金隅冀东科技大厦11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焦留军先生

6.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8人，代表股份69,293,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25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68,147,89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211%。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1,14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5048%。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7人，代表股份1,19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25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4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4人，代表股份 1,14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48%。

5.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对本次股东

会进行见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现场采取记名

方式投票表决。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

（二）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52,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741%；反

对6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60%；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2557%；反对6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1664%；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2.议案2.00：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47,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73%；反

对6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75%；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620%；反对63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2585%；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3.议案3.00：关于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643,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621%；反

对6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9%；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604%；反对6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8616%；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本次会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张晓庆、刘徙南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56 证券简称：冀东装备 公告编号：2026-18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6-020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基本情况
（一）变更情况
公司拟将中文名称“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Hubei Chaozhuo Aviation Technology Co.,Ltd.”变更为“Hubei Chao⁃
zhuo Aviation Technology Group Co.,Ltd.”。公司证券简称及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二）变更原因
因公司长期发展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慎研究，拟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本次变更公司

名称，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
定，不存在利用变更名称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因公司名称变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同时修订《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具体

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一条 为维护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和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bei Chaozhuo Aviation Technology Co.,Ltd.

修订后

第一条 为维护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东
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其他有关国家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制订本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湖北超卓航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bei Chaozhuo Aviation Technology Group Co.,Ltd.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同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指定人员向工商登
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备案等事宜，上述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本次变更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规章制度、证照和资质等涉及公司名称的文件等，一
并进行相应修改。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6-022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台子湾路11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

27

49,606,955

49,606,955

56.1061

56.10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李光平先生主

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敖缓缓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财务总监姚志华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606,9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606,9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606,955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9,605,955

比例（%）

99.9979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21

5、议案名称：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82,121

比例（%）

99.9755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24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44,590,254

3,214,655

1,802,046

47,760

1,754,286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同意

票数

4,083,121

4,083,121

4,082,121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9755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000

比例
（%）

0.0000

0.0000

0.02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2、议案3、议案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5已经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轶群、沈震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

及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6-021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5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6月5日 14点00 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大力大道8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5日
至2026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

月2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

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
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237

股票简称

超卓航科

股权登记日

2026/5/2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6年6月4日上午8:30-11:30，下午13:00-17:00
（二）登记地点：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大力大道8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三楼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其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
委托书（加盖公章）。

3、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采用以上方式登记的，登
记材料应不迟于2026年 6月 4日 17:00，信函封面、传真资料首页顶端空白处、电子邮件标题
应注明股东联系人、联系电话及“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字样。通过以上方式登记的股
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4、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参会股东请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电话：0710-3085204
3、传真：0710-3085219
4、邮箱：hbcz@cz-tec.com
5、联系地址：襄阳市高新区团山镇大力大道88号，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6、邮政编码：441000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上刊登了《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
月20日下午14时在公司综合楼会议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 9：15-15：
00）。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芮敬功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865人，代表股份18,394.024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73,526.9837
万股的 25.0167%。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人，代表股份 14,982.7624万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0.37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57人，代表股份3,411.2617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6395%。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作出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2,758,3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74%；反

对1,063,3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81%；弃权118,6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5%。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724,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93%；反

对1,097,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67%；弃权117,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0%。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112,617股，同意32,897,3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74%；反对1,097,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76%；弃权1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82,76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02%；反

对1,050,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8%；弃权126,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82,738,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68%；反

对1,06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4%；弃权13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8%。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112,617股，同意32,911,1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778%；反对1,06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44%；弃权13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78%。

5、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82,623,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44%；反

对1,187,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53%；弃权129,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

6、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制订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617,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7%；反

对1,19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10%；弃权125,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2%。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112,617股，同意32,789,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1216%；反对1,19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105%；弃权1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9%。

7、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2,760,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85%；反

对1,06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69%；弃权118,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6%。

其中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4,112,617股，同意32,932,6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408%；反对1,061,1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106%；弃权11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6%。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向股东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5年度述职报

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5年度出席董事会会议和股东会情况、日常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

权益等履职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李文君律师、孔莹萍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关于红宝

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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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公

司独立董事张然女士的辞职报告。因其个人工作安排，张然女士拟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因其离任将导致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主席及独立董

事中会计专业人士出现空缺，在公司股东会选举出具备会计专业人士资格的新任独立董事就

任前，张然女士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张然女士离任后，将不再担任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张然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主席、提
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战略与投资委员

会委员

离任
时间

公司股东会选举
产生新任独立董

事之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7 年 6 月 27
日

离任原因

个人工作安排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增持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张然女士离任将导致审计与内控委员会主席及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出现空缺，在公司股

东会选举出具备会计专业人士资格的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张然女士仍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张然女士离任生效后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管理制度妥善移交所承担的工作，

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行。张然女士确认，其与本公司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

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不存在任何其他事项需提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亦不存

在因本人离任而可能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营运的任何事宜。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上完成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补选，并重

新委任董事会审计与内控委员会委员及主席（召集人）、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及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委员。

本公司董事会对张然女士任职期间为本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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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下午2:30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开始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中路 3031号汉国城市商业中心

5507-09。
（3）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永户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

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 5月 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

数为346,448,044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346,448,044股，限售流通股0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4人，代表股份127,703,0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8607%。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0人，代表公司股数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

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54人，代表股份127,703,0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607%。

3、公司全体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2025年度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

代表股份数（股）

127,703,061

同意股数（股）

127,612,461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9291%

反对股数（股）

82,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647%

弃权股数（股）

8,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06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以外
的其他股东

116,373,389

11,329,672

116,373,389

11,239,072

100.0000%

99.2003%

0

82,600

0.0000%

0.7291%

0

8,000

0.0000%

0.0706%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股本转增方案》，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以外
的其他股东

代表股份数（股）

127,703,061

116,373,389

11,329,672

同意股数（股）

127,612,461

116,373,389

11,239,07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9291%

100.0000%

99.2003%

反对股数（股）

82,600

0

82,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647%

0.0000%

0.7291%

弃权股数（股）

8,000

0

8,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063%

0.0000%

0.0706%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绩效方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以外
的其他股东

代表股份数（股）

127,703,061

116,373,389

11,329,672

同意股数（股）

127,290,461

116,373,389

10,917,07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6769%

100.0000%

96.3582%

反对股数（股）

404,600

0

404,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3168%

0.0000%

3.5712%

弃权股数（股）

8,000

0

8,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063%

0.0000%

0.070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的全体股东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以外
的其他股东

代表股份数（股）

127,703,061

116,373,389

11,329,672

同意股数（股）

127,290,461

116,373,389

10,917,072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例

99.6769%

100.0000%

96.3582%

反对股数（股）

404,600

0

404,6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3168%

0.0000%

3.5712%

弃权股数（股）

8,000

0

8,00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比例

0.0063%

0.0000%

0.0706%

上述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注：本公告部分合计数若与各明细数之和存在尾数差异，系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1、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天运、艾勇陶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7 证券简称：全新好 公告编号：2026-019

深圳市全新好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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